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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可以公开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连市监办复〔2024〕66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波 
 

对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

第 4091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王芳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提升学校阳光食堂配送质量的建议已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持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排查整治提升 

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近年来，市委、市政府始终

牢记‚四个最严‛要求，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把保障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特别是围绕校园食品安

全，多次集中开展了‚餐饮质量提升行动‛‚校园守护‛‚校

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‛‚在集中整治中开展中小学

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‛等专项行动。2022 年 7 月

份市委、市政府部署开展‚阳光食堂‛直采平台和中央厨房

建设工作。阳光食堂直采平台运行以来，搭建了‘线上+线

下’监管双渠道、‚校园+政府+社会‛多方共治格局。从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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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情况来看，实现了食材质量显著提升、风险显著降低、竞

争公开透明、社会满意度显著提升的成效，促进部门、行业、

学校、社会的四方互动，形成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共管的局面，

实现了‚阳光食堂‛的十大阳光，即：供应商遴选阳光、采

购价格阳光、食材品质阳光、配送过程阳光、食材检测阳光、

验收称重阳光、加工过程阳光、财务结算阳光、信用监管阳

光和监督检查阳光。‚阳光食堂‛直采平台项目在 2022 年全

市市级机关 70 个创新创优项目评比中，总分名列第五，2023

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‚十佳民生实事‛。 

二、高度重视学生餐配送和学校校外供餐管理 

学生餐配送服务一直是社会、家长关注的热点，也曾是

政府民生实事之一，更是增强教育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。

2019 年，市教育、财政、市场监管、卫健等部门联合出台了

《关于做好中小学午餐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，积极回应社会需

求，在未建有食堂的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学生餐配送

服务。2022 年 5 月 25 日，教育部办公厅为规范中小学、幼

儿园（以下统称学校）校外供餐管理，保障学生和教职工在

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，就加强学校校外供餐管理

工作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体艺厅函〔2022〕27 号），从履行行业责任、完善管理体制、

明确招标程序、细化管理措施、加强监督检查、健全共治体

系、严格责任追究七个方面详细具体地规定了校外供餐管理



— 3— 
 

工作要求。2023 年，针对学生餐配送现状和面临的新要求，

市教育局印发了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学生餐配送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连教管〔2023〕2 号），进一步做好全市中小学学生餐

配送管理工作，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，全力保障学生在校

集中用餐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。市教育部门在学生餐配送服

务实施过程中努力做好三个保证。一是保证配送的学生餐食

品安全与营养健康。学生餐配送工作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《餐

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等法

律法规标准要求，规范食品采购、贮存、加工、留样、配送

等环节的管理，严把配餐服务工作每个安全关口，保障中小

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。中小学学生餐配送工作根据《中

国居民膳食指南（2016）》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

（DRIs）（2013）》《学生餐营养指南》等标准，针对不同年

龄段在校学生营养健康需求，制定营养充足、搭配合理、菜

品丰富的带量食谱，并将学生餐营养元素纳入招标文件和合

同（或协议）条款，确保学生配餐健康营养。二是保证学生

餐配送企业遴选公开透明。各学校全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遴

选学生餐配送企业，邀请学校管理人员代表和家长代表对招

标过程进行监督，保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招标文件经属地

教育主管部门审核、同级纪检监察派驻部门备案，中标结果、

合同报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；学校利用公共信息平台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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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及时向师生、家长、社会公开供餐单位信息（供餐企业须

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和集体用餐配送资质，社会信誉良好、能

承担食品安全责任），主动利用校园网站、LED 显示屏、信

息公开栏、家长群等方式公开配餐带量食谱，组织家长代表

对供餐企业进行抽查走访，鼓励师生、家长、社会共同参与

学生餐配送的监督和管理。三是保证学生餐配送过程到边到

位。各学校配备了专（兼）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安排专人

负责配餐食品的密闭盛放、中心温度、餐饮具等查验，对配

餐食品按规定量留样 48 小时以上，做好各项记录；学校落

实了学生餐配送陪餐制度，建立校级领导常态化陪餐、家长

随机陪餐工作机制，做好陪餐记录，及时反馈和解决陪餐过

程中发现的问题；学校建立健全了分餐管理制度，在教室分

餐的，保障就餐环境整洁卫生，提醒学生做好餐前手部清洁；

学校建立了配餐企业满意度评价（每学期至少开展 2 次满意

度调查）、负面积分管理抄报和退出机制，对落实食品安全

主体责任不到位、多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配餐企业，要及

时终止合同（或协议），报告属地市场监管、教育等部门，

并建议市场监管部门纳入‚黑名单‛。 

三、压实学校食堂、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

市场监管局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，一是将学校校园及

周边地区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，定期对学校食堂、供餐单位

和校园内以及周边食品经营者开展检查。每学期会同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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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，督促指导学

校落实食品安全责任。配合学校、托幼机构等集中用餐单位

的主管部门各级教育部门加强对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品安全

教育和日常管理，指导学校、托幼机构食堂严格遵守法律、

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，及时消除食品安

全隐患，确保食品安全。二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，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、

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，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、方

式和频次，实施风险分级管理。三是加强集中用餐单位的食

堂监督检查，督促企业严格贯彻执行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

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，明确‚三类人‛、落实‚三件事‛、

做好‚三本账‛，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，记录许可颁发、

日常监督检查结果、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，对有不良信用记

录的经营者增加监督检查频次，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食品

生产经营者依法处置。 

四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，及时整改存在问题 

王芳代表，针对您提出的主要存在的问题，我们将继续

根据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要求，对

学校集中用餐实行‚预防为主、全程监控、属地管理、学校

落实‛的原则，建立教育、食品安全监督管理、卫生健康等

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，按照规定的管理体制履行部门各

自职责。教育部门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营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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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相关管理制度，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工作作

为学校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职责、推进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，

加强评价考核；指导、监督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

理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，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，提升营养

健康水平，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工作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

加强学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涉及学校的

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；建立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，及时

向教育部门通报学校食品安全相关信息；对学校食堂食品安

全管理人员进行抽查考核，指导学校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和宣

传教育；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。

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和营养健康

监测，对学校提供营养指导，倡导健康饮食理念，开展适应

学校需求的营养健康专业人员培训；指导学校开展食源性疾

病预防和营养健康的知识教育,依法开展相关疫情防控处置

工作；组织医疗机构救治因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

的人员。 

下一步，我们将加强部门协同，建立健全校外供餐管理

沟通协调机制，形成监管合力，严防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。

各级教育、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、公安等相关部门，进一步

加大对校外供餐单位监督检查的力度和频次。每学期联合相

关部门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开展校外供餐管理工作专项

检查，督促指导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。学校利用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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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平台等方式及时向师生、家长、社会公开供餐单位信息，

组织家长代表对供餐单位进行抽查走访，鼓励师生、家长、

社会共同参与学校校外供餐的监督和管理。深化家长陪餐制

度，对陪餐家长提出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的意见和

建议，及时研究反馈。健全‚家校共管‛机制，发挥家委会

监督作用，组织家长代表深度参与学生餐生产、配送、配餐

等环节监督。完善满意度测评机制，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师生

进行测评的单一测评方式， 委托家长代表、社会代表、人

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第三方机构等参与满意度测评，并将测

评结果与企业履约关联。通过多措并举、多方协同，进一步

加强学生餐配送管理，切实提升学生餐配送质量，不断提升

配餐企业竞争意识、质量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做到让社会满意、

家长放心、学生安心。 

 

 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2024 年 7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联 系 人：花广文 

联系电话：85830236 


